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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法務部公告。(1070020326_Attach000.pdf)

主旨：函轉法務部依資恐防制法第4條公告資恐制裁名單（如附

件），請加強宣導就上開指列對象應禁止任何提供財物或

財產上利益行為，亦應避免任何金融或商業往來，以避免

構成資恐犯行。請查照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法務部107年01月23日法檢字第10704500690號函辦理

。

二、相關訊息請參考法務部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專區（http:/

/www.moj.gov.tw/mp8003.html）。

正本：本府各處、本府所屬一-二級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

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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